國立金門大學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設置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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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培養本校學生獨立自主精神，擴充生活學習領域，厚植畢業後就業能力，並配合教育部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二、學生事務處按校方編列之預算，辦理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(以下簡稱本獎助金)相關事宜，同時參考各一級單位提供生活學習之機會，分配本獎助金給與學生之名額(以下簡稱助學生)至各一級單位，由各一級單位統籌運用。 
三、助學生分為一般生與弱勢生，其名額比例以 6：1為最低原則。弱勢生之名額因特殊事由未能遴用者，一級單位應經學生事務處核准後，始得將該名額轉換為一般生申請。另為保障身障學生的基本生活及學習需求，於必要時得編列數名身障學生名額，其經費（含薪資、勞保與勞退）由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統籌時數相關經費編列支應。 
四、本校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請本獎助金。 
(一)曾受小過以上處分者。 
(二)服務學習課程成績未通過者。 
(三)大一新生無個人特殊因素且未經家長同意申請者。 
五、下列學生得優先申請一般生之本獎助金： 
(一)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。 
(二)家庭清寒、低收入之學生持有縣、市、鄉、鎮、區等政府相關之證明書。 
(三)家庭突遭變故，生活困頓經師長簽署證明書者。 
(四)原住民學生及情況特殊之僑生。 
(五)具有專業技能，經服務單位審薦者。 
(六)優秀助學生經服務單位繼續任用者。 
六、申請本獎助金之弱勢生，除符合第四點規定外，應具有下列條件，始得申請： 
(一)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或僑生。 
(二)25歲以下且非在職生。 
(三)本國籍生家庭年所得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，僑生由學務處認定。 
(四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分以上。(新生及轉學生除外) 
七、領取本獎助金之助學生應參與生活學習，由各用人單位安排生活學習內容，其生活學習範圍為協助教學活動、策劃、研究、文書行政、環境整理或其他適當工作。前項生活學習內容，應避免助學生參與危險活動，亦不得妨礙助學生之學業與身心發展。 
八、領取本獎助金之助學生於參與生活學習期間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取消其資格： 
(一)因特殊事故或疾病不克繼續參與生活學習者。 
(二)參與生活學習期間態度不佳或不適應，經用人單位簽報生活輔導組者。 
(三)受小過以上處分者。 
(四)休學或退學者。前項缺額由候補名額遞補之，其生活學習期限至原助學生之生活學習期限屆滿為止。 
(五)因業務知悉而洩漏他人個資或訊息者。 
九、一般生每日參與生活學習時間以四節課為原則，每月生活學習之節次以四十節課為上限，每節課給付標準按勞工基本工資計算核發。弱勢生每月生活學習之節次，以二十節課為下限，四十節課為上限，每節課給付標準按勞工基本工資計算核發。應屆畢業生者，生活學習時間至畢業月份(六月或一月)為止。助學生不得以參與生活學習為由而缺課。 
十、各用人單位主管及負責同仁應於助學生參與生活學習期間，予以管理、督導及考核。 
十一、各一級單位負責同仁應於次月5日前將結報請款表及學生生活學習紀錄表送生活輔導組申報，惟年度最後一個月則配合年度結束結報時間辦理。 
十二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